
花蓮縣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審核作業規定 

105年 12月 19日 修訂 

112年 12月 19日 修訂 

 

一、 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

照顧費用補助審核作業，特依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

用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法)，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 依本作業規定，申請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者，應同時符

合下列資格： 

(一)設籍本縣，依法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 

(二)入住或安置於與本府簽約之機構或經本府主管機關轉介至其他

縣市之機構接受照顧服務。 

(三)最近一年居住國內超過一百八十三日。 

(四)家庭總收入符合本作業規定補助基準。 

(五)未接受政府其他相同性質之服務或補助。 

 

三、 本作業規定所稱日間照顧費用，指身心障礙者經本府同意於日間式

照顧服務提供單位接受社區式、機構式日間照顧服務之費用。 

 

四、 本作業規定所稱住宿式照顧費用，指身心障礙者經本府主管機關同

意於下列機構或單位接受夜間式、全日住宿式照顧服務之費用： 

(一)社會福利機構。 

(二)精神復健機構。 

(三)護理之家。 

(四)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譽國民之家。 

(五)社區居住提供單位。 

 

五、 住宿式照顧費用之補助基準，除第六點之二所列之低(中低)收入戶

外，以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等級區分如下。但身心障礙者類別為身

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第七款或第八

款者，不在此限。 

(一) 極重度或重度：二萬二千一百元。 

(二) 中度：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元。 

(三) 輕度：一萬一千零五十元。 

前項但書情形，其身心障礙等級為極重度或重度者，依基準之百分

之八十計算；中度者，依基準之百分之五十計算。 



 

日間照顧費用之補助基準，依基準之百分之六十計算。 

 

六、 身心障礙者未滿三十歲，並接受本府安置於第三點或第四點規定之

機構或單位，其補助額度如下： 

(一)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金額未達當年度每人每月最

低生活費二倍，或未達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者，

補助百分之七十五。 

(二)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金額在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

生活費二倍以上未達三倍，或未達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

費支出一點五倍者，補助百分之五十。 

(三)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金額在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

生活費三倍以上未達四倍，或未達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

費支出二倍者， 補助百分之二十五。 

(四)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金額在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

生活費四倍以上，或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二倍以

上者，不予補助。 

 

六之一、身心障礙者年滿三十歲或身心障礙者年滿二十歲其父母之一方 

年齡在六十五歲以上或家庭中有二名以上身心障礙者，並接受

本府安置於第三點或第四點規定之機構或單位，其補助額度如

下： 

(一)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金額未達當年度每人每月最

低生活費二倍，或未達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者，

補助百分之八十五。 

(二)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金額在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

生活費二倍以上未達三倍，或未達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

費支出一點五倍者，補助百分之七十。 

(三)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金額在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

生活費三倍以上未達四倍，或未達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

費支出二倍者，補助百分之六十。 

(四)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金額在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

生活費四倍以上未達五倍，或未達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

費支出二點五倍者，補助百分之五十。 

(五)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金額在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

生活費五倍以上未達六倍，或未達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

費支出三倍者，補助百分之四十。 

(六)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金額在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



生活費六倍以上，或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三

點五倍以上者，不予補助。 

 

六之二、身心障礙者為低收入戶者安置於身心障礙機構，以身心障礙者 

 之身心障礙等級區分如下。但身心障礙類別為身心障礙權益者  

 保障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第七款或第八款者，不  

 在此限。 

(一) 極重度或重度：二萬二千一百元。 

(二) 中度：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元。 

(三) 輕度：一萬一千零五十元。 

前項但書情形，其身心障礙等級為極重度或重度者，依基準之百分

之八十計算；中度者，依基準之百分之五十計算。 

 

日間照顧費用之補助基準，依第一項基準之百分之六十計算。 

 

      身心障礙者為下列情形之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者，其住宿式照顧費 

      用之補助額度如下： 

(一) 養護型個案（未插管）：安置於老人養護機構、住宿型長照

機構或私立護理之家者，補助二萬五千元。 

(二) 長期照護型個案(氣切、造廔口、呼吸照護) ：安置於住宿

型長照機構或私立護理之家者，補助三萬元。 

(三) 行政事務費：就醫交通接送、陪同、相關自負差額支出及辦

理各項福利服務之事務費用等，補助三千元。 

 

七、 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戶籍所在地公所提出申請。但申請重新

鑑定或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五日修正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

修正條文全面施行後申請身心障礙證明，且有日間或住宿式照顧需

求者，須經由身心障礙需求評估單位評估並符合資格，始得申請日

間照顧或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一) 申請表。 

(二) 申請人國民身分證，驗畢後歸還。 

(三)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應檢附身心障礙需求評估報告或需求評

估異議申覆書等相關證明文件。 

(四) 申請人郵局存簿封面及內頁(最近六個月以上)影本。 

(五) 應列計人口中年滿十六歲至二十五歲在學學生應檢附在學證

明或學生證影本。 

(六) 應列計人口若為教師或職業軍人應付薪資(餉)證明，若為榮

民身分或具領有退休俸者應檢附退休金額明細表或最近六個



月以上之領俸存摺影本。 

(七) 委託他人辦理前項申請者，應填具委託書；受委託人並應檢

附個人身分證明文件。 

下列文件得由受理單位代為查調，申請人免自行檢附： 

(一)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二) 全戶戶籍謄本。 

(三) 列計人口財稅資料。 

第一項資料未備齊者，本府應以書面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者不

予受理。 

 

八、 本府受理申請或轉介後應自行向相關機關（構）查調低收及中低收

入戶、身心障礙者之資格、家庭應計算人口及家庭總收入等資料，

並應於申請人備齊申請文件之日起一個月內完成審核。 

 

九、 前點審核結果應以書面通知，並載明補助起始日及補助金額，不予

補助者並應載明理由。 

因情事變更改變補助金額者，以其事實發生日起算補助費。 

因情事變更致補助資格不符者，以其事實發生日之次日停發補助

費。 

重新核定補助金額或資格時，應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十、 補助計算及撥付方式： 

(一) 本補助以實際接受服務日起算補助費；受補助人如領有身心

障礙證明但未經身心障礙需求評估單位評估符合資格者，以

後續需求評估通過之日起算補助費。 

(二) 本補助以日曆天為計算單位，依受補助人當月實際接受服務

之日數，乘以每月應領補助額除以三十日計算。 

(三) 受補助人住院或請假離開機構者，三十日內維持原補助費用

額度。逾三十日者，自第三十一日起折半給付。連續住院或

連續請假逾九十日者，自第九十一日起停發補助費。 

(四) 受補助人往生當日給付補助費。 

(五) 本作業規定各點之補助款由本府按季逕撥至第三點或第四點

之安置機構。 

 

十一、 申請人對審核結果或經費撥付有異議時，應於接獲書面通知後十

五日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申復，並以一次為

限。 

前項申復必要時得請申請人、家屬提供意見。 



 

十二、 本府每年應定期辦理補助資格重新調查，並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以前完成，分類列冊登記，如有異動，應隨時變更；並不得以受

補助人未申請為由停止其補助。 

 

十三、 以詐術或其他不法行為申請或領取補助者，本府應不予補助或停

止補助，已補助者應追回之。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十四、 本作業規定所定家庭總收入之應計算人口範圍及計算方式，依社

會救助法相關規定辦理。但非低收入戶及非中低收入戶之申請人其

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兄弟姊妹未滿十六歲、因身心障礙致不能工

作或十六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仍在國內就學且非空中大學、大學院

校以上進修學校、在職班、學分班、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遠距教

學之學校者，應列入家庭人口計算範圍。 

 

十五、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機構或家屬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府申

請調整補助額度： 

(一) 家庭經濟狀況變更。 

(二) 身心障礙類別、等級變更。 

 

十六、 受補助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發補助，申請人、家屬或提供服務

之機構應主動通知本府： 

(一) 未符合本作業規定第二點之規定。 

(二) 受補助人死亡。 

(三) 家庭經濟改善致未達補助基準。 

(四) 補助期間屆滿。 

(五) 經查核認定未請假離開提供服務之機構。 

 

十七、 本作業規定補助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預算辦理。 

 

 

 


